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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妇字〔2010〕15号

  ★
关于在全区村、社区建设妇女之家的工作意见

各镇（街道）妇联：

根据全国妇联召开的“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推动妇联组织创新发展”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妇联《关于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意见》、省妇联《关于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通知》、市妇联《关于在全市村、社区建立“妇女之家”的通知》的要求，区妇联决定在全区村、社区开展妇女之家建设活动，在今年内，基本实现村、社区妇女之家全覆盖。现提出如下工作意见，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重要意义

村、社区妇女之家是村、社区妇联组织凝聚妇女、服务妇女的重要阵地，是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是实施强基固本工程、开展“示范”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把妇联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的重要举措，对于妇联基层组织创新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引导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建设妇女之家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和任务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建带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的原则，把妇女之家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带妇建的重要内容，纳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城乡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实现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合力服务群众，使妇女之家真正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广大妇女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

（二）遵循原则：

——齐抓共建、资源共享的原则。要坚持 “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和谐发展”的理念，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努力形成党支部统一领导、妇代会具体实施、妇女热情参与，合力创建妇女之家的工作格局；在硬件设施上积极 争取村、社区“两委”的支持，实现一室多用、分区布局、分时使用。

——服务妇女、依靠妇女的原则。妇女之家建设要立足服务妇女，完善功能，提升服务，把妇女之家建设成为服务妇女群众的窗口，培养新女性的平台，凝聚妇女的综合性阵地。同时，妇女之家的建设要突出妇女群众主体地位，充分依靠妇女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把妇女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建设妇女之家活动成效的主要标准。

——全面推进、创新发展的原则。妇女之家建设工作在核心内容和功能形式体现区的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各地建设工作也要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尊重基层的实践，赋予妇女之家生机和活力。

（三）任务目标：以组织健全、服务到位、工作规范、作用明显、妇女信赖为目标，在全区村、社区建设妇女之家，提升村、社区妇女活动阵地建设水平，不断增强妇联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使妇女之家切实成为宣传政策的阵地、传播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纽带、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的窗口、展示妇女风采的平台。

三、妇女之家的主要功能

村、社区妇女之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组织妇女、引导妇女、服务妇女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　　

宣传教育功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普及国家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知识。组织妇女开展读书活动，参加现代远程教育等多形式、多内容的学习，开展科技、环保、妇幼卫生保健、家庭教育、实用技术等培训，教育引导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女性。　　

维权服务功能。提供矛盾调处和维权服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事件，引导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咨询和创业就业信息服务。争取多方支持，为困难儿童及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服务。　　

组织活动功能。要着眼于基层妇女的实际需求、利益关切、兴趣爱好，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妇女喜闻乐见、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使妇女在活动中参与、在参与中受益、在受益中发展。

四、妇女之家的建设标准

妇女之家的建设，既要让广大妇女群众感受到无形的“家”的温暖，又要让妇女看到有形的“家”的场所。要求做到“四有”：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开展活动的设备，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以资源共享、阵地共建、科学合理、方便实用为原则，依托村、社区活动中心、妇女学校（家庭培训学校）和其他文体活动场所建立妇女之家活动场所，挂“妇女之家”牌子。牌子由区妇联统一制作，分发到全区各村。社区。

（二）有开展活动的必要设备。妇女之家要积极争取村、社区“两委”的支持，按照一室多用、分区布局、分时使用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场所和设备建设妇女之家。逐步完善开展活动所需要的配套设施，如教育培训的课堂设施、阅读提素的图书园地、文体健身的活动设施、咨询调解的场所设置等。

（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要建立健全妇女之家管理制度，各妇女之家要将工作机构、服务功能以及相关制度上墙公布，要有工作台账和活动记录。妇女之家负责人由村、社区妇代会主任兼任，成员由村、社区妇委构成，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聘区域内热心妇女工作的人士为成员。要将村、社区的妇女学校（家庭培训学校）、巾帼志愿者、妇女健身队等作为妇女之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内涵，使妇女之家建设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四）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妇女之家要善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开展倡导主流价值观的活动，同时要积极开展有益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活动，积极实践区妇联《家庭素质提升项目》的内容，结合“三八”节、“六一”节、母亲节等重大节日，围绕权益维护、敬老爱亲、科学教子、健康生活、环境保护、文化娱乐等方面开展活动，让妇女感受到“家”的贴心与温暖。

五、具体要求

（一）妇女之家的负责人由村、社区妇代会主任兼任，其它成员可由村（社区）妇委或村（社区）中有各方面特长的人担任，也可依托妇女学校（家庭培训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巾帼志愿服务队、巾帼健身队等的骨干或负责人担任。

（二）2010年底前，实现全区村、社区妇女之家的全覆盖。2011年，实现运转和管理正常化、规范化。妇女之家的牌匾由区妇联统一制作下发，村（社区）要于12月31日前完成挂牌工作。

（三）在全面普及村、社区妇女之家建设的基础上，各镇（街道）要选取3—5个村（社区）作为创建示范点，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其中罗村、九江、丹灶、里水选取3个，桂城、西樵、狮山、大沥选取5个。妇女之家示范点名册请于2010年12月3日前报区妇联组织宣传教育科。

妇女之家建设是惠及基层妇女群众的民心工程，各镇（街道）妇联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积极争取党委政府、企业、志愿者、社会热心人士等各方的支持，解决妇女之家建设及运行中的资金、场所、人员等方面的困难。

联系人：张丽君  林珏媛

联系电话：86222261  862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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